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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第 4 條第 1 項：「本公司、各分支機構、各派出單位於知悉性騷擾之情形時，應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及性騷擾防治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防制性騷擾行為‧‧‧‧‧」 

註 2：第 9 條「（一） 屬性別平等工作法規範之性騷擾申訴案件：1.應於性騷擾申訴案件受理或移送到達之日起七日內，由主任委員指派三人以上之委員組成調查小組(其中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進行調查或移送相關單位。

2.調查小組調查過程以不公開方式為之，並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權益，調查結束後，並應作成調查報告書，並將移送申評會審議處理：3.評議時，得通知當事人、關係人到場說明，必要時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4.申評會

對申訴案件之評議，應參考申訴調查小組之調查報告書，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決議。決議成立者，應作成懲處或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決議不成立者，仍應審酌審議情形，為必要處理之建議。5.申訴決議應載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訴

人、被申訴人、申訴之相對人及服務單位，並移請相關機關（單位）依規定辦理。6.申訴案件應自受理之次日起二個月內結案，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應通知當事人。（二） 屬性騷擾防治法規範之性騷擾申訴案件：1.由主任委員指

派三人以上之委員組成調查小組(其中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進行調查或移送相關單位。2.調查小組調查過程以不公開方式為之，並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權益。‧‧‧‧‧‧4.調查結束後，並應作成調查報告書及處理建議，

移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5.應於性騷擾申訴案件受理或移送到達之日起七日內，開始調查，並應於二個月內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應通知當事人。」 

註 3：第 14 條：「屬性別平等工作法之性騷擾申訴案件，當事人屬適用或準用公務人員保障法之對象，不服本公司、各分支機構、各派出單位調查結果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本公司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提起復審；當事人非屬公務人員保障法之適用或準用對象，認為本公司、各分支機構、各派出單位未處理、不服本公司、各分支機構、各派出單位調查結果或本公司、各分支機構、各派出單位於知悉性騷擾情形時未採取立即有效

之糾正及補救措施者，得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三十二條之一或第三十四條規定，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屬性騷擾防治法之性騷擾申訴案件，申訴人及行為人對於地方主管機關之調查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三十日

內，依訴願法提起訴願。」 

註 4：第 15 條第 1 項：「本公司、各分支機構、各派出單位員工經申評會調查有對他人為性騷擾事實，經決議申訴案成立時，應視情節依相關法規作成懲處之建議移送考成(核)委員會審議。‧‧‧‧‧‧」 


